甘州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星级标准评定实施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落实推进甘州区“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做好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星级评定工作，培育和树立物业服务品牌，发挥物业服务“星级标准”引领作用，切实提升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打造平安、规范、文明、和谐的小区物业，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评定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甘州区范围内实行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专业化物业服务的住宅小区。 

二、评定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规范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及收费标准，星级评定与日常星级服务考核相结合，实行等级化、动态化管理，进一步强化物业服务质量。

三、等级标准 

依据《张掖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星级标准（修订）》（张市建〔2025〕103号）文件，设定4个星级的考核标准，一星级为星级物业服务最低准入标准， 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每个星级根据服务质效高低，按得分情况细分为A、B、C类，具体详见附件：《甘州区住宅小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物业服务考核标准》。

四、评定考核办法 

（一）评定组织 

根据市发改委、市住建局下发《关于规范甘州区物业服务收费行为的通知》（张发改价格〔2025〕273号）文件要求，对于未经业主大会程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住宅小区，由甘州区物业服务星级评定小组对其现行物业服务费收取标准所对应的服务情况进行达标考评，未通过考评的，降低一级星级评定并执行相应星级服务标准和政府指导价。对于经由业主大会程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住宅小区，约定执行星级服务标准和政府指导价的，由业主委员会组织考核后，报请由甘州区物业服务星级评定小组复核。

甘州区物业服务星级评定小组由区住建局组织。考核评定组由区发展改革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市管理局、市公安局甘州区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社区居委会、区物业行业协会等单位及小区业委会或物管会组成。考核方式采取查阅材料、实地察看、现场打分的形式，依据小区现行的物业服务等级（即物业服务收费对应基准价所对应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星级标准），对照相应的考核标准进行考评。 

（二）评定程序 

1.申请方式：物业服务企业根据《张掖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星级标准（修订）》（张市建〔2025〕103号）、《关于规范甘州区物业服务收费行为的通知》（张发改价格〔2025〕273号）文件要求，结合小区现行的服务标准与收费标准，对照《甘州区住宅小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物业服务考核标准》进行自评、整改，以达到质价相符。对物业服务收费标准要进行调整的，应严格依据《关于规范甘州区物业服务收费行为的通知》文件要求进行调整、公示。
自本修订实施细则下发之日起，既有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服务企业须完成自评、整改，由小区业主委员会或物管会复核，经属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审核同意后向甘州区物业服务星级评定小组申请进行考评，区住建局组织考核评定组根据申报情况，拟定考核日期，开展评定工作。本修订实施细则下发之日起60日内未提出评定申请的既有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物业服务费全部按现行服务星级标准对应的政府指导价降低一类执行（即A类降为B类，B类降为C类，C类降为下一个星级的A类），降低执行期间仍未提出首次评定申请的，每月下调一次，直至下调至一星级政府指导价标准，降低执行期间原物业服务标准不得擅自降低。对于物业服务费按照一星级对应政府指导价收取的住宅小区，未限期提出首次评定申请的，由属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督促提出申请，经督促一个月内仍未提出申请的，由属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代行业委会职责提出申请。本修订实施细则执行期间，新建交付投用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自交房入住开始90日内向甘州区物业服务星级评定小组申请进行考评，未按期提出申请的参照前述既有住宅物业服务项目，逐月下调。
2.测评方式：区住建局组织考核评定组成员现场进行测评,核查资料及小区服务情况，对照《甘州区住宅小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物业服务考核标准》进行打分测评，分值占总得分的60%；同时，在小区内张贴公示考评工作通知，同步7日内通过网络意见征询方式，由小区业主自愿参与对物业服务企业服务质量进行评议，评议分值占总得分的40%，评议结果共分为四个层次即优秀（相应星级总分值×40%×90%）、良好（相应星级总分值×40%×80%）、合格（相应星级总分值×40%×70%）、不合格（相应星级总分值×40%×50%），业主评议分值取参评业主的平均分，计入最终考核评分。最终考核评分=考核评定组评分×60%+业主评议平均分。
3.公示审定：区住建局根据考核评定组各成员单位评分意见和业主评议意见，进行统计汇总，初步形成最终考核得分和物业服务拟评定星级标准后,向小区业主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公示期间业主同意率占入住业主户数三分之二及以上的（未反馈的，默认为同意），由区住建局、区发改局联合下发批复，确定小区物业服务星级标准，并由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制定或更新公示牌，对小区物业服务星级标准、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内容，在物业管理区域显著位置进行永久公示。评星定级结果公示期间业主同意率低于入住业主户数三分之二的，予以降低一个星级评定（即四星降为三星、三星降为二星、二星降为一星），其中评定为一星级经公示同意率低于入住业主户数三分之二的，公告小区全体业主，由属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组织召开业主大会重新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三）星级复查 

对已评定物业服务星级标准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开展不定期复评和常态化抽检。区住建局根据各平台、途径信访投诉情况、物业服务企业申请、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及社区等考核评定组成员单位提议情况，不定期组织考核评定组予以考核复评。已评定星级标准物业服务项目自评定批复后，次年进入常态化抽检阶段，原则每季度抽取10%的物业服务项目进行抽检。不定期考核复评和常态化抽检结果作为星级物业服务项目保级、降级的依据，复评、抽检不达标的，降低一级星级评定（即四星降为三星、三星降为二星、二星降为一星）。一星级物业服务项目经复评、抽检不达标的，予以公告小区全体业主，由属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组织召开业主大会重新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本考核评定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甘州区住宅小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物业服务考核标准
